科技成果鉴定委托协议
委托方：                                 
受托方： 天津市科学技术评价中心 
	1．委托方信息                   

	单位全称
	
	联系人
	

	单位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E-mail

微信号
	

	发票信息
□普票
□专票
	开票抬头全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银行及账号：

	2．服务事项 

	科技成果鉴定内容
	对科技成果的创新性、技术成熟度、应用效果、学术成果以及推广应用前景等方面进行技术评价，对成果水平做出综合评价。

	委托方责任
	（1）负责按照科技成果鉴定要求提供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应用证明、经济和社会效益报告等必备材料，提供其他佐证材料（测试报告、查新报告、质量标准、检测报告、环保证明、专利、发表论文等），并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2）负责将全部所需材料的电子版发送至受托方公用邮箱skjxxspjzx@tj.gov.cn 或指定负责人专用邮箱（另附）；
（3）配合受托方完成科技成果鉴定过程所需工作。

	受托方责任
	（1）负责对委托方提交的科技成果鉴定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查；
（2）负责组织并主持科技成果专家鉴定会；
（3）负责向委托方提交《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和《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3．技术咨询服务费用  

	（1）委托方需支付科技成果鉴定技术咨询费。收费标准：成果鉴定      元/项(含税)，代发专家咨询费            元，税金           元，合计支付金额             元（含税），大写金额       元；需在本协议签订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2）天津市科学技术评价中心是经天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加挂在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牌子，发票及银行账户均使用“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名称。
（3）汇款账户信息：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账号：122903142510001  招商银行天津西康路支行

开户行行号：308110023132

	4．违约责任

	（1）在协议执行期间，因委托方对成果内容提出重大变更，甚至原始资料、数据有重大变动，造成《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需重大修改，或返工重做，应另行增加费用，其数额由双方商定；委托方无故中止协议，已支付费用不予退还。
（2）如需变更协议内容，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如发生不可抗力或因政策原因引起协议内容无法执行的，可以解除本协议。


技术咨询服务联系电话：022-23519145转8015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吴家窑大街22号A座606室
委托方盖章（代表签字）：                    受托方盖章（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